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 
 

尊敬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

业板关注函〔2020〕第 412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高度重视来函

事项，已按照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回复，现就《关注函》中所涉及事项及

公司的回复公告如下： 

1．你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显示，因本

次交易筹划阶段标的公司尚有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未实施，确定以泽宝技术经审

计后的净利润加上当年股份支付金额作为承诺净利润的计算口径。2020 年度为

泽宝技术业绩承诺期最后一年，承诺利润为 1.9 亿元。 

（1）请说明本次股权激励相关费用的会计核算主体，并说明泽宝技术各年

预计确认的股权激励费用情况。 

回复： 

本次股权激励主要面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泽宝创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泽宝技术”）核心管理、技术、业务人员，相关费用的会计核算主体为子

公司泽宝技术。公司本次拟向激励对象一次性授予限制性股票 1,457.00 万股，授

予价格为 11.71 元/股，按 20%、30%、50%的比例分三期归属。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

相关规定，限制性股票的单位成本=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授予价格。按照草案

公布前一交易日的收盘数据预测算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预计授予的权益费用



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 11.80 11.80 11.80 

 第一次归属 第二次归属 第三次归属 

当年归属数量（万股） 291.40 437.10 728.50 

归属成本（万元） 3,438.52 5,157.78 8,596.30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具体金额应以“实际授予日”计算的股份公允价值为

准，假设 2020 年 9 月授予，自次月开始按月平均摊销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费

用。根据每期的归属成本，各年度分摊成本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2021 2022 2023 合计  

第一年归属的成本分配 859.63 2,578.89 - - 3,438.52 

第二年归属的成本分配 644.72 2,578.89 1,934.17 - 5,157.78 

第三年归属的成本分配 716.36 2,865.43 2,865.43 2,149.08 8,596.30 

各年成本合计 2,220.71 8,023.21 4,799.60 2,149.08 17,192.60 

 

本次股权激励方案成本摊销费用根据会计准则要求及公司实际情况进行，限

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将在泽宝技术的费用列支。上述对子公司泽宝技术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以目前信息测算的数据，最终结果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2）请说明泽宝技术 2020 年业绩承诺计算口径，是否会剔除本次股权激

励费用的影响及剔除依据，与公司 2018 年度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所确定的业绩承

诺计算口径是否一致。请重组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8 年 12 月，中国证监会核准（证监许可[2018]2048 号）公司以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深圳市泽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泽宝

技术）100%股权。 

因本次交易筹划阶段（2018 年）标的公司尚有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未实施，

为更客观反映标的公司经营成果，经平等协商，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订《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确定以“经星徽精密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标的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税后净利润加上当年股份

支付金额作为承诺净利润”作为承诺净利润的计算口径。 

因此，2020 年泽宝技术承诺净利润的计算口径将不会剔除本次股权激励费

用的影响，即“以经星徽精密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标



的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税后净利润”作为计算口径。 

独立财务顾问光大证券及联储证券出具了核查意见，经核查本次交易方案、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等文件，独立财务顾问光大证券、联储证券认为：泽宝技

术 2020 年承诺净利润将“以经星徽精密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标的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税后净利润”作为计算口径，

不剔除本次股权激励费用的影响，该计算口径系交易筹划阶段上市公司与业绩承

诺方交易意愿的真实表示，符合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2．根据草案，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为泽宝技术调整后

的净利润，调整过程为经审计的净利润加上本次及泽宝技术其他激励计划股份

支付费用并扣除投资收益影响，2020 年度考核目标为调整后净利润不低于 2.5

亿元。 

（1）请说明泽宝技术目前存在的其他激励计划情况及预计未来将发生的费

用金额情况。 

回复： 

泽宝技术目前不存在因其他激励计划产生股份支付费用的情况。考虑泽宝技

术的发展情况并基于股权激励的长期激励机制特点，未来泽宝技术不排除推出新

的股权激励计划，对人才进行持续的激励。 

（2）请结合泽宝技术最近一期业绩情况及本年度预计需剔除的费用情况，

充分说明在 2020 年 8 月下旬推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并以 2020 年度为首个考核

年度能否起到激励员工提升业绩的作用，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是否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所设定的考核指标是否具有

科学性和合理性。  

回复：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绩效考核指标应当包括公

司业绩指标和激励对象个人绩效指标。相关指标应当客观公开、清晰透明，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上市公司可以公司历史业绩或

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指标作为公司业绩指标对照依据，公司选取的业绩指标可以

包括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每股分红等能够反映股东回报和公司价值创造的

综合性指标，以及净利润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等能够反映公司盈利能力



和市场价值的成长性指标。以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指标作为对照依据的，选取的

对照公司不少于 3家。”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广东星徽

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

次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本次激励计划中，以 2020 年为第一个考

核年度，即 2020 年净利润不低于 2.5 亿元；2021 年和 2022 年分别为第二个、第

三个考核年度，净利润增长率较前一年度均不得低于 30%。 

公司在设置未来三年业绩考核目标时，是基于泽宝技术的经营情况、过往业

绩、外部环境、激励预期及效果等方面考虑确定，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子公司泽宝技术业务具有显著季节性特征。泽宝技术主要从事跨境电

商 B2C 零售业务，由于其业务的特殊性，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为泽宝技术的

业务销售旺季，按照过往情况，第四季度受国外感恩节、圣诞节等庆祝活动影响，

泽宝技术净利润的实现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季度，2019 年四季度实现净利润

约占 2019 全年净利润的 45%。 

因此，公司在 2020 年 8 月份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并将 2020 年的业绩作为第一

期考核目标，旨在激励泽宝技术员工在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实现销售业务的增

长。并且考虑到疫情后期，公司主要电商产品销售地区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复工

复产已正常开展，经济逐步复苏，泽宝技术的业务也逐步步入正轨，本次激励计

划以 2020 年度为业绩考核目标，抓住全球线上业务市场扩大的机遇，旨在进一

步激励泽宝技术在第四季度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第二，公司以子公司泽宝技术历史净利润作为业绩指标设置的对照依据，泽

宝技术近两年及考核期净利润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不扣除股份支付） 

2018 年度                           10,936.81  

2018 年度比 2017 年度增长% 33.55 

2019 年度                           15,409.88  

2019 年度比 2018 年度增长% 40.9 

2020 年考核指标                           25,000.00  

2020 年考核指标比 2019 年度增长% 62.23 

2021 年考核指标  32,500.00                          

2021 年考核指标比 2020 年度增长% 30 



2022 年考核指标  42,250.00 

2022 年考核指标比 2021 年度增长% 30 

由上表，子公司泽宝技术 2018 年度比 2017 年度、2019 年度比 2018 年度净

利润增长比率分别为 33.55 %、40.9%；考核期 2020 至 2022 年每年业绩增长比

率为 62.23%、30 %、30%；其中首年 2020 年考核目标净利润比 2019 年净利润

增长比率为 62.23%，第二、第三年考核目标净利润增长比率分别为前一年的 30%。

主要原因是：报告显示，疫情使得海外消费者购物习惯由线下转为线上，诸如亚

马逊，沃尔玛和塔吉特等主要美国零售商的电商业务收益大规模增长。其中，亚

马逊在二季度总营收达到 889 亿美元，净利润为 52.43 亿美元，创下历史单季最

高记录。因此，考虑到 2020 年线上业务及亚马逊等平台呈现的良好发展态势，

考核目标设置为 2020 年泽宝技术净利润较上一年度的增长率为 62.23%。未来随

着疫情带来的影响稳定化，线上业务的增速将逐步放缓，相关行业步入稳健经营，

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第二、第三年考核目标净利润增长比率设定为 30%。 

综上，公司在设置业绩考核目标时，充分考虑了泽宝技术的实际发展情况及

未来的发展规划，所设定的考核指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一

条的相关规定，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并且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3）根据重组报告书，若泽宝技术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完成的净利润

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之和，则将超额部分的 35%奖励给业绩承诺期满时还继续

留任在泽宝技术的管理层人员。请说明截至目前留任的管理人员名单，超额奖

励如何在在留任人员中如何分配，留任人员是否在本次股权激励的范围之内，

2020 年度是否存在对同一人员重复激励情形，如存在，请结合该员工的贡献情

况、以往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及 2020 年度承诺利润充分论证其合理性，是否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情形。 

回复： 

根据《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四）超额业绩

奖励，业绩承诺期满后，若业绩承诺期三年累计实际完成的承诺净利润超过三年

累计的承诺的净利润之和，则上市公司同意将超额部分的 35%奖励（不超过本次

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金额的 20%）给业绩承诺期满时还继续在标的公司留任的管

理层人员”。按上述约定，若泽宝技术 2018 年-2020 年累计实际完成的承诺净利



润超过 4.43 亿元，则超出部分按 35%（2020 年泽宝技术承诺净利润的计算口径

将不会剔除本次股权激励费用的影响）给予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留任的管理

层团队奖励。 

根据公司与泽宝技术原股东孙才金等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

称“《补偿协议》”），超额业绩奖励对象为业绩承诺期满时还继续在标的公司

留任的管理层人员，并非特指 2018 年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已经入职的管理人员，

也并非特指公司现任主要管理人员。届时，泽宝技术将依据业绩实现情况、部门

贡献度、个人业绩完成情况确定实际奖励对象名单及超额奖励分配方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主要管理人员 14 名，若激励对象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仍继续在泽宝技术任职并在超额业绩奖励范围内，则不排除部分人员

存在同时获得超额业绩奖励及股权激励奖励的情形。公司签订《补偿协议》是

2018 年重组时的安排，旨在奖励留任的管理层在 2018 年-2020 年为泽宝技术发

展做出的贡献，是对管理层过去做出业绩的一种肯定。而公司本次推出的激励计

划，除对激励对象过往业绩的肯定外，更多的是希望借此激发核心骨干员工的工

作积极性，为公司未来创造更大的价值。两者激励的时点与目的不同，因此，若

只以《补偿协议》作为激励方式，难以在未来达到真正的激励效果。其次，根据

《补偿协议》约定，业绩承诺期满后若承诺期三年累计实际完成的承诺净利润超

过三年累计的承诺净利润之和，则公司同意将超额部分的 35%奖励给留任管理层

人员。考虑到泽宝技术 2020 年业绩达标情况及超额业绩奖励对象人数，单一《补

偿协议》的奖励方式可能难以对关键部门及重要岗位人员做到重点激励。例如，

在公司业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销售部门、采购部门等，公司需建立更有吸引力、

竞争力的激励方式，方能留住核心骨干员工。 

同时，本次股权激励的实施虽然可能会使得 2020 年存在同一员工享受双重

奖励，但并不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形。主要因为：一方面，业绩承诺奖励为针对业

绩承诺期间即 2018 年至 2020 年的激励措施，在计算 2020 年实现的承诺业绩时，

不会加回因本次股权激励实施产生的需于 2020 年摊销的股份支付金额；另一方

面，在计算 2020 年股权激励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实现情况时，也不会加回已

计入管理费用的相关业绩承诺超额奖励。 



综上，纳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在 2020 年度部分人员可能存在双

重激励的情形，公司将其纳入激励对象范围是对其过往业绩的肯定及对未来创造

价值的期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是合理、合规的，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3．根据草案，当本次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但仍在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

司任职的，其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仍然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因本

次股权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指标为泽宝技术的利润，请说明当激励对象如不

再在泽宝技术任职但仍在公司或公司其他子公司任职的，其已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仍按激励计划规定程序进行的原因及合理性，能否起到激励员工提高泽宝技

术业绩的作用。 

回复： 

公司此次股权激励计划主要面向泽宝技术的核心骨干，旨在充分调动泽宝技

术核心管理、技术和业务人员的积极性，建立和完善员工与公司的利益共享机制，

将泽宝技术与公司未来长远发展进行深度绑定，并最终提升公司的整体业绩与核

心竞争力。 

公司在确定授予日后，将与授予激励对象签署《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以

下简称“《授予协议》”）并在《授予协议》中细化条款的约定，即：当本次激

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但仍在泽宝技术及泽宝技术下属子公司任职的，其已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仍然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此项设定保证了对泽宝技术

员工激励的长期性和有效性，能起到提升子公司泽宝技术业绩的作用，从而助力

公司持续发展。 

此外，本次激励计划设置了双重考核，激励对象只有在子公司泽宝技术业绩

及个人绩效考核同时达标的前提下才能按比例归属限制性股票，双重考核有效地

将泽宝技术利益和个人利益深度绑定，达到激励员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的效果。 

综上，公司将在《授予协议》中明确激励对象只有在泽宝技术及泽宝技术下

属子公司任职时，其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仍然按照激励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该

条款设置具有合理性且能够真正的激励到在泽宝技术任职并为泽宝技术作出贡

献的核心骨干员工。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日 

 


